附件1
补贴项目参与服务机构申请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运营年限：      年
	机构性质
	□公办 □民办非企业
□企业 □其他（请注明）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范围
	□养老机构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 

	经营场所面积（㎡）
	
	机构从业人员
总数
	

	备案床位数
（养老机构填写）
	
	机构服务人员
总数
	持证护理员     人
评估人员       人
其他           人
填写《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表》

	开户行全称
	
	开户行行号
	

	银行账号
	

	机构承诺
	[bookmark: _GoBack]我机构按照《关于征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服务机构的公告》有关要求，保证提供的所有申报信息真实有效，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民政部门
	审核意见：
□同意纳入“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消费补贴项目服务机构库”
不同意纳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服务人员配置情况表（共____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专业
	职务
	相关
工作
年限
	资质证书
名称及编号
	医护专业背景
	劳动合同
签订情况
	联系电话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备注：1.医护专业背景人员共_____人，占比_____ %；
2.持证（养老技能证书/评估证书）人员共_____人。



附件2
服务项目信息备案清单
填报机构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时长（小时）
	收费标准（元）

	1
	
	据实描述服务内容
	
	小时/次
	元/次

	2
	
	
	
	
	元/天或月

	3
	
	
	
	
	

	...
	
	
	
	
	


注：1.此表中填报的机构、居家、社区等养老服务项目名称原则上不得超出“民政通”明确的服务项目范围。
2.机构养老服务应列明床位费、膳食费、护理费等。
3.收费标准应结合申报机构目前实施的收费价格填报，发现临时涨价行为，立即取消该机构申报资格。


附件3
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诚信承诺书
（参考模板）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保证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如下承诺：
1.严格履行政策规定，按照评估标准开展评估工作，确保评估过程和结果真实可信。不与老人或家属串通、伪造评估过程或评估结果。不事先允诺老年人评估结果以鼓动老年人参与评估。杜绝虚假申请、虚假评估、评估结果不准确等情况。
2.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国家标准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3.活动开展前组织对机构评估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确保能够正确、及时回答老年人有关评估问题的咨询，熟练操作评估人员移动设备及软件，真实客观对老年人能力状况进行评价，按规定出具评估结果。
4.本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检查。
5.本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不参与提供本项目补贴的养老服务。
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消费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参考模板）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提升养老服务体验，作出如下承诺:
1.活动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活动前实际价格，老年人能够同时享受本机构优惠活动和消费补贴。
2.服务前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标准、流程、价格、权利及义务、风险处置、责任划分等内容。
3.发现所服务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停发消费券。
4.严格遵守电子消费券发放规则，合法合规核销电子消费券，核销过程中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资料、票据的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每笔服务交易真实、合法、有效。
5.本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相关部门检查。
6.本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不参与开展本项目实施中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业务。
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